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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向商户收消防保证金
物价部门：不在行政事业性收费之列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实习生 周昌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陈伟 )“二环西路马上就

要大修了，怎么还有人在腊
山立交桥路段种树呢？修路
的时候，这些新种的树苗可
咋办？”近日，有市民向本报
反映。对此，槐荫区园林局
表示，近期并未在腊山立交
桥附近种树，只是按规定对
附近行道树进行养护。

13日，在二环西路腊山
立交桥路段西侧的花坛里，
记者看到的确有很多手指
粗细的小树，树底下的土还
是湿的。

市民崔女士告诉记者，
几天前，她从二环西路腊山
立交桥附近经过的时候，看
到有园林部门的人员在此
种树、浇水等。

“二环西路很快就要修
了，如今再种上树苗，不等
长大，就要修路了，这些树
苗咋办？难道又要挖了扔
掉？岂不是会造成资源浪
费？”崔女士表示。

但是二环西路腊山立
交桥路段附近一超市负责
人张先生的说法，却和崔女
士不同。张先生向记者介绍
说，他的超市就开在路边，
如果有人种树，他肯定会看
到。

“最近几天我一直在店
里，从来没看到过有人种
树，即便植树节当天也没
有，倒是有园林部门的人
隔三差五地开着水车来浇
树。花坛里的树木扎根都
比较深，最少也种了一两
年了。”

对此，记者采访了槐
荫区园林局。该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他们近期并未在
二环西路腊山立交桥附近
植树，只是对附近树木进行
正常的养护。

该负责人说，今年槐荫
区植树的地点是在腊山山
体北侧和济西湿地公园，不
包含二环西路腊山立交桥
路段。“再说，种树之前，我
们肯定会和市政部门进行
沟通，既然二环西路马上就
要大修了，怎么可能在那里
种树呢？可能是我们正常的
树木养护工作，让市民产生
了误解。”

对此，记者采访了洋涓社区居
委会。负责安全的张先生说，居民反
映的情况属实，实际上从2011年起，
居委会就开始向部分存在火灾隐患
的商户收取消防安全保证金了，主
要目的在于加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
责任感。由居委会财务开收款收据，
如果不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企业和
商户迁出本辖区时，可以凭收据退
回保证金。

“居委会不在乎这2000元钱，这
是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的一种约
束。当然这也不是强制性的，如果不

愿意交，商户可以搬走。”
张先生说，一些店铺中的用电

线路老化，又缺乏相应的消防设施，
还有一些店铺中虽有灭火器，但是
店主的防火意识不高，一遇到火
灾就吓蒙了，连灭火器怎么用都
不清楚。就在去年春节前，还发生
过一次火灾，甚至还有一些店主
一遇到火灾就干脆跑路了，租用
的房屋没人修，给其他商户造成
的损失也没人赔偿，最后都落到
居委会的头上。

通知中提到，如果发生安全事

故，保证金将当做罚款处理，并重新
缴纳。对此张先生解释说，这要视具
体情况而定，如果发生火灾后，商户
愿意出钱维修房屋，并对其他受害
商户做出赔偿，等到商户迁出时，也
可以凭收据退回保证金。

记者致电济南市物价局收费管
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说，物价部门核
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中没有消防安
全保证金一说，这不是一项强制性
的收费。不过在一些市场行为中，当
事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收取一定
的保证金。

李女士在工业北路上开了一家
门店，从事汽车配件生意，租用的是
天桥区药山办事处洋涓社区居民的
沿街房。她说，3月11日，洋涓社区的
一位工作人员上门送来一份通知，
要求她在3日之内到居委会财务室
缴纳2000元的消防安全保证金，“逾

期不交的话，会给停水断电。”
记者走访发现，这一带洋涓社

区下辖的门头房不少，仅在工业北
路沿线上就有二三十家，以汽修店、
配件店居多，小吃街上的门店就更
多了，足有五六十家，也有几个超市
和网吧。受访的20多位店主均表示，

这几天确实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通
知交消防安全保证金，金额多为
2000元。也有个别经营面积较大的
商户告诉记者，居委会要求他们交2
万元。由于对收费存异议，不少商户
一直拖着没有交，“看看有没有相关
的部门来处理”。

“这个保证金收得有点不明不
白。”一些有营业执照的商户说，在
办理执照之前，他们就已经配备了
相应的消防设施，通过了消防验收
并取得消防许可，为啥还要缴纳保
证金？“如果可以收消防保证金，那
就乱套了，卫生部门是否也可以收
食品安全保证金？环保部门是否也
可以收环境污染保证金？”

还有一些商户对居委会的收费
资格提出质疑。“就连公安消防部门
都不能随意收取消防保证金，何况
是居委会？假设一共有100户，每户
2000元，累计就是20万元，这可不是
一笔小钱。”一位商户段先生质疑
说。

对于保证金的处理，通知中还
注明，“在本年度发生重大火灾和安

全生产伤亡事故的，上级有关部门
要追究当事人和直接领导的刑事责
任，保证金当罚款处理，并重新缴纳
安全保证金。”“我家失火了，还要罚
我款，这算什么道理？如果因为我的
过错，给其他人造成损失，我应该进
行赔偿，但是居委会也没有权力罚
我款啊？”商户王先生提出这样的疑
问。

不是强制性收费，不出事故可以退回

已经取得消防许可，居委会有无收费权？

不交消防保证金，就给停水断电

道路将大修

还种行道树？

“不交消防保证金，居

委会就给停水断电。”1 4

日，多位在洋涓社区开店

的商户向本报反映，最近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向

他们收取消防保证金，金

额多为2000元，也有个别

门店要交几万元。商户认

为，居委会无权收取保证

金。

▲居委会下发的收取消
防安全保证金的通知。

▲小吃街上商户林立，多
收到洋涓社区居委会要求缴纳
消防安全保证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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